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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集团内部控制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黄桂杰

一、企业集团内部控制存在的

问题

1、控股子公司缺乏良好的内部

控制环境。控制环境能否有效发挥作

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最高管

理当局，如果控股子公司的最高管理

当局（董事长或总经理）存在危害企

业的行为，而母公司又没有采取相应

的约束措施，就必然会给公司带来灭

顶之灾。如中航油的陈久霖在新加坡

公司进行独裁决策，使董事会发挥不

了作用，内部审计人员成了摆设，甚至

集团派驻的财务经理也被他两次调

开。这种内部人控制行为致使公司其

他控制环境因素发挥不了作用，从而

出现一人犯错后整个公司随之陷入困

境甚至破产的局面。

2、集团内部没有建立统一的风

险分析系统。母子公司均会有针对自

身的风险分析系统，但彼此间却缺乏

一致尺度和相互联系，这样的风险分

析系统对集团整体而言并不是最优

的，可能出现母公司对子公司面临的

巨大风险并不知情，或知情但母公司认

为该风险没有达到自己的风险确认标

准而没有对子公司进行实时监控，而不

论发生哪种情况都将给集团整体造成

重大损失。如中航油新加坡子公司的行

为在严重超出自身风险控制标准时向

母公司求助，母公司不但没有阻止，反

而给它提供了继续交易的资金。

3、集团内部缺少协调机制。内

部协调机制是对集团企业内部协调

方式的规定。母子公司都有各自的目

标，两者只有协调一致才能实现集

团的整体目标。协调方式可以是相互

调整、直接监督、会议协调和标准化

等，也可以成立专门从事协调和整体

化工作的机构进行协调。而现实中，

除了母公司向子公司委派财务经理

这种直接监督方式外，很难看到集团

内部的其他协调机制，致使母公司很

难了解和监督子公司的经营活动。因

此，子公司出现破产、失踪、巨额亏损

等问题而母公司却毫不知情或知之

甚少也就不足为奇了。

4、集团内部信息沟通不畅。由于

母子公司的管理环节很多，母公司的

信息向子公司传递时速度会变慢，信

息的失真、遗漏、失控等现象也会接

踵而至。同样，子公司反馈到母公司

的信息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5、集团内控制度没有得到有效

执行。任何制度都是由人来执行的，

要保证制度执行的效果，就必须采取

“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对执行人进

行激励和约束。母公司负有定期或不

定期审查子公司内控制度的责任，但

由于缺乏激励，这项控制制度并没有

得到很好的执行。另外，由于缺乏约

束机制，子公司在内控执行人严重偏

离本公司内控制度的情况下，往往并

未对其进行惩罚。

二、对策建议

1、加强企业集团公司的内部控

制环境建设。首先，要加强集团企业

的文化建设，形成全体员工共同遵循

的信念、意识、价值观念、经营哲学

等，以便为集团各企业内控的设计和

执行提供共同的理念支撑和价值指

导。其次，要充分重视人的因素，一

是充分重视内控执行人的作用，由于

人的知识、技能、道德观、价值观对

内部控制的有效发挥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因此要加强员工的职业道德

教育，提高其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充分发挥其在完善内控制度方面的

主观能动作用；二是充分重视子公司

最高管理者的任免，母公司要控制子

公司最高管理者的人事任免权，选用

诚实守信、公正无私、业务素质好的

人担任最高管理者，每年对其进行定

期考核，并派驻董事、监事等协助和

监督其工作。

2、建立、健全集团内部的协调

机制。一是集团内部应根据需要召

开现场会或电视电话会，讨论解决集

团内部的重大事项；二是成立由不同

企业、不同职能部门人员组成的专门

小组，讨论并协调解决集团企业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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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部门间的重要问题；三是改善母

公司派驻到子公司的财务经理（或

财务总监）的处境，对财务经理充分

授权，使其能够参与子公司的经营决

策，同时为避免其与子公司管理层合

谋，母公司要对其进行定期考核和轮

换，并牢牢掌控其薪酬决定权和人事

管理权。

3、建立集团内部统一的风险评

价体系。集团公司应在董事会下设立

风险管理部门，制定适用于各企业的

风险管理标准和政策，在其指导下，

各企业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立具

体的风险管理准则，以此进行风险预

警、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报告、

风险处理等。

4、加强集团内部的信息共享系

统建设。母公司应组织各子公司利用

IT技术构建集团内部信息网络，使各

公司的市场开发与占有情况、生产情

况、财务情况等信息都能实时反映在

内部局域网上，保证子公司的营业信

息能够及时准确地传递到母公司，母

公司的意图也可以得到有效贯彻。

5、强化集团内控的执行。为使各

项内控制度得到有效执行，集团总部

应在审计委员会下设内控考核小组。

对执行效果好的部门或个人，予以表

彰、晋级或奖励性报酬；反之则予以

惩罚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如罚

款、降级甚至解雇。如果是公司管理

者授意下级执行者违反制度执行业

务，母公司的审计委员应应对授意者

进行严惩。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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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税收视角
看中国风险投资基金组织形式选择

寇祥河  潘 岚  林良镱

风险投资（在我国亦称创业投资）

系指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中的具

有高成长性的创业型企业中的一种

股权投资方式。投资者通过创业投资

基金间接从事风险投资会在两个环

节涉及税收问题：一是基金环节，二

是投资者环节。

一、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者构
成及其税负考虑

从国外风险投资的实践来看，风

险投资基金的投资者可以分为个人

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政府等。个人

投资者主要指富有的个人和家庭，根

据个人所得税超额累进税率的规定，

其所得一般适用较高的个人所得税

税率。机构投资者主要有养老、保险

和捐赠等各类基金，商业银行、证券

公司、大型公司等，不同类型的机构

投资者适用不同的税收政策。如根据

美国税法规定，美国的大学基金如哈

佛、耶鲁、斯坦福和普林斯顿等、社

会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其他非赢利

组织享受所得税免税待遇的机构，在

获得不相关业务的应税所得（U B TI）

时要依法缴纳所得税，但这种U B T I不

包括来自于基金投资的股息、利息和

资本利得，即这些免税机构投资于风

险投资基金所获得的收益不需要缴纳

企业所得税。政府作为风险资本供给

者主要是为了促进风险投资行业的发

展，对于税负的高低不会特别关注。

我国的风险投资业经过十多年

的发展，资金来源渠道日趋多样化。

除政府出资设立风险投资公司和政

府引导基金外，资本实力雄厚的国有

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及富有的个人，也

成为国内风险投资基金的重要资金

提供者。同时，由于我国经济的高速

增长，以及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巨大机

会，众多的国际投资者纷纷将新兴的

中国市场纳入投资组合中，从而国外

的投资者也成为我国基金的来源之

一。由于以上投资者所承担的税收义

务均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因此，需要

结合不同投资者的纳税义务，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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